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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府暨所屬機關以公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類科考試之錄

取人員，應實際擔任該專業工作滿6年，始得申請調離該

專業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所稱公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類科，係指公職社工師、公

職建築師、公職獸醫師、公職食品技師及公職藥師…等類

科，自即日起本府各處暨所屬機關學校公職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類科考試分配人員，應實際擔任錄取分配專業工作

(原職系職務)任滿6年，始得申請調離該專業工作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

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

崎高中)

副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秘書辦公室、本府公報編行小

組、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2018-01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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